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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和环境问题：制图 
 

 

 

墨西哥：
*
 决议草案 

加强关于地理空间信息管理的体制安排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回顾 2012 年 7 月 27 日大会第 66/288 号决议，其中核可了联合国可持续发

展大会题为“我们希望的未来”的成果文件。各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认识到，

基于空间技术的数据、现场监测和可靠的地理空间信息对于可持续发展决策、方

案编制和项目运作十分重要， 

 还回顾 2015 年 9 月 25 日大会第 70/1 号决议，其中通过了题为“变革我们

的世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文件。该文件确认，有必要采取新的数据采

集和数据综合做法，改善数据的可得性、质量、及时性和分类，以在各级支持执

行新的发展议程，从而受益于各种数据在地球观测和地理空间信息等方面作出的

贡献，同时确保各国自主支持和跟踪进展情况， 

 铭记《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2015-2030 年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和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快速行动方式》(《萨摩亚途径》)明确呼吁在采取全球协调

一致行动，以利用新的数据采集和数据综合做法，利用地理空间信息促进可持续

发展和减少灾害风险，并加强地理空间数据平台的可得性和可及性， 

 回顾 2015 年 2 月 26 日题为“全球促进可持续发展大地测量参考框架”的大

会第 69/266 号决议，其中要求加强有关大地测量的多边合作，包括公开交流有关

__________________ 

 * 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议事规则第 72 条的规定。 

http://undocs.org/ch/A/RES/66/288
http://undocs.org/ch/A/RES/70/1
http://undocs.org/ch/A/RES/69/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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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空间数据，进一步加强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建设，制订国际标准和公约，通过

相关国家机制和政府间合作为全球参考框架和区域密集化作出贡献， 

 又回顾依照 2011 年 7 月 27 日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2011/24 号决议设立了全

球地理空间信息管理专家委员会，以提供一个会员国之间及会员国和相关国际组

织之间的协调与对话论坛， 

 还回顾理事会根据第 2011/24 号决议附件所载的职权范围设立委员会时，请

委员会在 2016 年向理事会提交一份关于委员会各方面工作和业务的综合审查报

告，以便会员国能够评估委员会的实效， 

 注意到专家委员会 2015 年 8 月第五届会议第 5/113 号决定，1
 其中委员会建

议经社理事会考虑加强委员会的任务规定，以加强与理事会其他附属机构、特别

是与统计委员会之间的互动，一致认为委员会作为地理空间信息领域权威性国家

政府机构的议事机构，在有效协调整个联合国系统内地理空间信息管理领域的工

作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又还注意到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精简的区域架构，这个架构由向专家委员会

负责的五个区域技术地理空间信息委员会2
 组成，可在全球地理空间问题审议中

体现重要的区域观点， 

 还注意到第二十次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制图会议、3
 联合国全球地理空

间信息管理美洲区域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及联合国全球地理空间信息管理非

洲区域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提出的建议，这些建议支持专家委员会在加强作用

和增加对联合国工作的贡献方面的任务；一致认为正式的联合国区域制图会议的

形式不再是一种必要需求；建议理事会考虑将这些会议从联合国会议日历中取消，

其任务和义务由在全球一级委员会承担，其在区域和国家两级的技术和实务活动

由联合国全球地理空间信息管理区域技术委员会承担， 

 1. 欢迎全球地理空间信息管理专家委员会工作审查报告；4
 

 2. 确认专家委员会过去五年在全球地理空间信息管理领域取得很大成就

和进展，对加强发展中国家地理空间信息的管理能力和利用作出贡献； 

__________________ 

 1 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2015 年，补编第 26 号》(E/2015/46)，第一章，B 节。 

 2 联合国全球地理空间信息管理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委员会；联合国全球地理空间信息管理美洲区

域委员会；联合国全球地理空间信息管理非洲区域委员会；联合国全球地理空间信息管理阿拉

伯国家区域委员会；联合国全球地理空间信息管理欧洲区域委员会。 

 3 E/CONF.104/9。 

 4 E/2016/47。 

http://undocs.org/ch/E/2015/46)
http://undocs.org/ch/E/CONF.104/9
http://undocs.org/ch/E/201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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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欢迎专家委员会努力精简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地理空间信息管理领域

的现有四个附属机构的工作，即全球地理空间信息管理专家委员会、联合国美洲

区域制图会议、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制图会议和联合国地理名称标准化会议

及其相关专家小组； 

 4. 确认专家委员会在过去五年按照理事会所赋予的任务有效开展运作，取

得了切实成果，并确认委员会能够继续促进联合国的工作，特别是在努力协助会

员国执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2015-2030 年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

关于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和《萨摩亚途径》方面； 

 5. 强调有必要借助于适当的协调机制，在能力建设、规范制定、数据收集、

数据传播和数据共享方面加强全球地理空间信息管理的协调和一致，包括在整个

联合国系统内，以在专家委员会工作的基础上更进一步； 

 6. 确认必须在地理空间信息管理和相关统计一体化领域加强能力建设，特

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7. 决定在不增加费用的情况下，扩大和加强专家委员会作为地理空间信息

领域由政府专家组成的机构所承担的任务，专家委员会产生的任何额外费用通过

停止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制图会议及美洲制图会议的任务予以抵消； 

 8. 又决定正式的联合国区域制图会议不再是一种必要需求，为了精简和避

免工作重复，立即停止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制图会议及美洲制图会议的活动； 

 9. 确认将专家委员会年度会议列入理事会下的正式联合国会议日历，包括

为委员会年度会议提供专门的联合国会议管理服务和全面支持； 

 10. 决定，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制图会议及美洲制图会议在全球一级的

实质性任务和义务由专家委员会承担，其在区域和国家一级的技术和实务活动分

别由联合国全球地理空间信息管理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委员会和联合国全球地理

空间信息管理美洲区域委员会承担； 

 11. 要求联合国各区域经济委员会应要求并酌情向各联合国全球地理空间

信息管理区域机构的工作提供相关支助，并要求向每个区域的所有会员国平等传

播这些机构产生的成果和惠益； 

 12. 注意到需要提供可持续供资和支助，特别是向注重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专

家委员会的业务提供供资和支助，以加强委员会的工作并确保其继续有效运作；

为此鼓励会员国提供自愿捐款，并请秘书长努力调动更多资源，包括酌情通过信

托基金和其他来源；并鼓励会员国考虑借调专家，以支持委员会的活动； 

 13. 重申处境特殊国家全面有效地参与专家委员会的工作至关重要，以确保

委员会届会与会者的广泛性和均衡代表性；强调指出，应提供充足资源；为此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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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会员国提供自愿捐款，并请秘书长努力调动预算外资源，为每个处境特殊国家

组派三名政府代表参加专家委员会的工作支付费用； 

 14. 决定将理事会议程项目从“制图”改为“地理空间信息”，请联合国地

名专家组和联合国地理名称标准化会议在该议程项目下继续报告“地名”情况，

并请全球地理空间信息管理委员会提交报告，说明与地理、地理空间信息和相关

专题有关的所有事项； 

 15. 注意到专家委员会的作用和重要性与日俱增，专家委员会精简理事会负

责地理空间信息管理事务各附属机构的工作得到认可，并请委员会在五年内向理

事会提交报告，说明本决议的执行情况，以及委员会在与统计委员会和整个联合

国系统合作及在整合地理空间和统计信息系统方面继续作出的努力，并在这方面

审查委员会加强机构安排的情况。 

 


